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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协会
科学技术奖项目推荐简表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联系人及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奖励类别
	□科学技术进步奖  □优秀成果奖  □优秀工程奖
                                          （请在相应选项前划√）

	申报奖励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请在相应选项前划√）

	推荐单位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学科（专业）
分类名称代码
	学科名称
	
	代码
	□□□  □□□□□

	所属地质工作类别
	□地质调查与评价 □矿产资源勘查与利用 □矿业开发 □工程地质勘察□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查 □农业地质 □城市地质 □旅游地质 □地质环境调查、监测与治理 □水土污染修复 □地质灾害防治 □测量测绘□遥感 □测试分析及选冶加工实验 □地质科研 
（请在相应选项前划√）

	任务来源
	□国家计划  □部委计划  □省市自治区  □基金资助  □国际合作
□其他单位委托  □自选  □非职务  □其它

（请在相应选项前划√）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协会
科学技术奖项目推荐简表填写说明
“项目推荐简表”是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基础技术文件和主要依据。推荐单位应按照《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协会科学技术奖励暂行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填写，确无相关信息的，填写“无”。
“项目推荐简表”应按规定格式打印，纸张大小为A4竖装。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257毫米、宽170毫米的规格内排印，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于25毫米，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五号字。
“项目推荐简表”、“推荐书”及“应用证明”三个材料简装成册。

一、项目推荐简表

项目名称：简明、准确地反映申报成果的技术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汉字。

主要完成单位:按照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主要完成单位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完成单位数量应符合《办法》有关要求，完成单位多于两个及以上时，应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主要完成人员：按照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填报人员数量应符合《办法》有关要求。

联系人：负责科技奖励推荐工作相关事项，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

申报奖励等级：科技奖励等级设置三个等级，分别是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推荐单位：指负责组织本次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单位。

学科（专业）分类名称代码：本表中“学科名称”，请填写二级学科名称，代码中前三位，为一级学科代码，后五位，为二级学科代码。
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填写。举例说明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P17页，“地球科学”一级学科代码170，二级学科地球科学史17010，大气科学17015，地质学17050，水文学17055等；举例说明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P41页，“矿山工程技术”一级学科代码440，二级学科有矿山地质学44010、矿山测量44015，矿山设计44020，矿山地面工程44025、采矿工程44035等。
所属地质工作类别： 

按申报项目所属地质工作类别填写相应的门类:(A)地质调查与评价;(B)矿产资源勘查与利用(包括地下水、矿泉水、地热和页岩气等);(C)矿业开发;(D)工程地质勘察;(E)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查;(F)农业地质;(G)城市地质;(H)旅游地质;(I)地质环境调查、监测与治理;(J)水土污染修复;(K)地质灾害防治(包括评估、设计、勘察);(L)测量测绘;(M)遥感;(N)测试分析及选冶加工实验;(0)地质科研。

任务来源： 

A.国家计划: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下达的任务；C.省、市、自治区: 指国家计划以外，由省、市、自治区有关厅局下达的任务；D.基金资助: 指以国家基金形式资助的项目;E.国际合作:指由外国单位或个人委托或共同研究、开发的项目；F.其它单位委托: 指各种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项目；G.自选:指本基层单位提出或批准的，占用本职工作时间研究开发的项目；H非职务:指非本单位任务，不利用本单位物质条件和时间所完成与本职位无关的或者无正式工作单位的研究开发项目；I.其它:不能归属于上述各类的研究开发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委托时间）、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项目通过审查、验收、鉴定或投产日期。
